萬華社區大學學員上課出缺席管理實施辦法
　一、目    的：

為使選課學員能安心、放心、開心到校上課，確實掌握各班級出缺席情形，關懷學員學習狀況，增進學員學習滿意度。特定本實施辦法，作為研習證書頒發之依據。

二、實施綱要：
1、實施對象：已註冊當學期課程之學員。

2、實施日期：學期中上課時間內。
3、實施時間：週一至週五下午七時至九時三十分。
週六上午九時至十一時三十分、下午二時至四時三十分。
三、實施方法：
1、選課註冊時：（ａ）於學員報名選課時告知，使其了解上課時間。
（ｂ）於本校網頁公告開課時間。
2、開課時：透過教師教學研討會及班代表大會，委請教師及班代轉達學員，鼓勵學員堅持所學，並能每週按時到校上課。
3、學期中：約學期第七、八週時及第十二、十三週，每班學員累計三次以上未到校上課，則以電話通知並記錄了解情況，並予以關懷鼓勵到校上課。

4、請假：可在上課前打電話至學務組請假（但仍包含在缺席總數中）。
5、補簽到：須於一週內（下週上課前）由班代陪同，至辦公室學務組辦理。
四、本辦法於行政會議90年9月12日行政會議中討論並由主席李端端主任核可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
